
　　第五十二条　关于港澳台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办事指南 (省医保局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广东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

务局印发了 «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

参保缴费办事指南»,具体内容分为港澳台居民参

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

缴费办事指南两个部分.办事指南明确了办理对

象、线上线下办理方式、窗口办理材料、咨询方

式、监督投诉渠道等内容,并对各地现场办理的流

程、时限等进行了规范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在我省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

港澳台居民,按照居住地有关规定参保;

　　在我省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,按照规定在高等

教育机构所在地参保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备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;

　　２任一居民医保代征银行的活期个人结算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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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原件、账户持有人身份证、港澳台居民有效证件

(或社保卡)原件 (可供税务部门进行扣费);

　　３ 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».

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 (一)线上办理:所在地医保部门向社会公布

的线上办理方式.

　　 (二)窗口办理:前往所在地医保经办服务大

厅.

　　１申办人携带申请材料到居住地街道 (居委)

或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办理;

　　２工作人员对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审

核,材料齐全、符合办理条件的一次性受理;提交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办理条件的,一次性告知需补

正的内容;

　　３ 审核通过的,即时办结参保登记,并反馈

办理结果;

　　４ 申办人可在签约的银行账户中备足款项,

由税务部门进行扣费;或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粤税

通、粤省事小程序、银行网点、自助终端机、办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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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厅等渠道完成缴费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部门:所在地医保部门、税务部门

　　联系电话:１２３４５、１２３６６

　　受理地点:所在地医保部门、税务部门公布的

服务大厅

　　六、注意事项

　　除大学生以外的其他在粤就读港澳台学生,可

以根据各市当地政策规定办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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